
关于晶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2 月完成收购晶瑞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瑞新能源公司”，原名载元派尔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晶瑞新能源公司的全体股东，包括李虎林、徐萍。 

李虎林，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610521196201******，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持有晶瑞新能源公司 57.14%的股权并担任晶瑞新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 

徐萍，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610521197005******，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持有晶瑞新能源公司 42.86%的股权并担任晶瑞新能源公司的总经理。 

(二)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李虎林、徐萍合计持有的晶瑞新能源公司的 100.00%股权。 

(三)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9〕410 号），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

种评估方法对晶瑞新能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

估结论。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晶瑞新能源公司 100%

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25,098.06 万元，评估值为 41,200.00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64.16%。 

根据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本次交易晶瑞新能源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最终确定为 41,000.00 万元。 

(四) 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为本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3.17%，即

30,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26.83%，即 11,000 万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李虎林、徐萍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交易双方对业绩承诺、补偿及超额业绩奖励的安排如下： 

(一) 业绩承诺 

1. 补偿概况 

李虎林、徐萍承诺晶瑞新能源公司在 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数（净利

润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税后净利润为准，下同，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10,000 万元。 

2. 利润补偿方式 

如发生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而需要李虎林、徐萍进行补偿的情形，上市公

司应在业绩补偿期届满后当年年报公告后 30 日内召开董事会，并在董事会做出决议后及时

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及注销方案，则上市公

司董事会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李虎林、徐萍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以下简称应补

偿股份），同时向李虎林、徐萍就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对应补偿股份以人民币

1.00 元总额作为支付对价进行回购予以注销。 

3. 业绩补偿金额及数量 

业绩补偿期届满后李虎林、徐萍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李虎林、徐萍应补偿金额=（业绩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期累积实现净利

润数）÷业绩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李虎林及徐萍应当连带承担

本协议项下双方的补偿义务。 

李虎林、徐萍应补偿股份数量=李虎林、徐萍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各方协商同意：

李虎林、徐萍以（本次交易价格-标的公司晶瑞新能源公司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的账面合并所有者权益）作为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上限。即

若李虎林、徐萍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价格-标的公司晶瑞新能源公司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的账面合并所有者权益，则差额部分李虎林、徐萍不

须再进行补偿。 

(二) 减值测试及补偿 

补偿期限届满后，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双方认可的中注协公布的业务收入排名前十的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



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则李虎林、徐萍应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补偿金额并另行补偿： 

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发生时，李虎林、徐萍应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无论如何，

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业绩承诺补偿金额合计不应超过（本次交易价格-标的公司晶瑞新能源

公司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的账面合并所有者权益）。 

(三) 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 

各方同意，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李虎林、徐萍按协议项下利润补偿

及减值测试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上市

公司，已经向李虎林、徐萍实施分红的，李虎林、徐萍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时间同步

以现金方式向受偿主体进行支付；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协议利润补偿以及减值测试补偿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送股或转增比例）。 

(四) 超额业绩奖励 

若晶瑞新能源公司业绩补偿期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下同）总额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100.00%时，则超出部分（业绩补偿

期标的公司经审计的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100.00%）的 20.00%作为业绩

奖励（以下简称超额业绩奖励），由晶瑞新能源公司以现金方式奖励给晶瑞新能源公司届时

的生产、经营、管理、技术骨干，前述超额业绩奖励不得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00%。奖

励方案和奖励对象由李虎林、徐萍决定，因超额业绩奖励发生的税费由被奖励对象承担，晶

瑞新能源公司应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未扣除超额业绩奖励前晶瑞新能源公司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小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44.26  4,619.71 3,743.10 18,507.07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8.11  201.89 -542.79   -349.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2.37  4,417.82 4,285.89 18,856.08  

注：2019 年度、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晶瑞新能源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为 18,856.08 万元，承诺净利润总额为

10,000.00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达到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100%以上，符合超额业绩奖励的条

件，故晶瑞新能源公司在 2021 年度计提了 1,771.22 万元的超额业绩奖励。考虑超额业绩奖

励后，晶瑞新能源公司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小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46.84 4,417.82 4,285.89 17,350.55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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